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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』--「表演藝術藝企媒合服務」說明
一、緣起：
    本基金會自2011年施振榮董事長上任後，即思考如何為藝文界突破瓶頸，有效運用策略打造藝術與企業合作的新局。六月底正式推出「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」，期盼藉由社會企業、公益創投之企業經營趨勢，引導民間企業資源投入文化藝術領域。本專案截至目前為止已獲13家企業贊助支持，初期規畫「表演藝術」及「深度文化旅遊」等推廣方案，以企業的員工為本專案服務的首要對象，期使企業將預算投入於藝文消費，讓企業員工接觸藝文活動，朝幸福企業的目標邁進。

二、說明：

(一)「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」期以一專業中介組織之角色與功能，有效串連藝文產業鏈中從供給到需求「端至端」間之各個環節，並希望能進一步帶動並刺激企業員工的藝文消費，為藝文創造更大的市場，建立藝文團體與企業界可以永續發展的合作機制。
(二)「表演藝術藝企媒合服務」，將各團的售票演出、示範演出或推廣講座等，引介至企業端，帶給企業員工便利且優質的藝文欣賞經驗，逐步累積企業客群，擴大藝文消費市場。
(三)「表演藝術藝企媒合服務」獲選節目，將整合包裝推薦給企業，若企業有意願與團隊合作，則由企業支付團隊相關之經費。
三、服務項目：
     (一)微型演出(含示範講座形式)：

微型演出為赴企業內部進行推廣之小型演出或示範講座，活動形式不拘。因企業內部空間有限，建議提出配合彈性較大之作品。需提出詳細活動流程、場地大小及設備需求、經費預算等。
     (二)售票演出節目(企業包場或團票)：
 針對 2012年度售票演出之節目(單場演出座位數需為200人以上之場地)，另須提出對於企業包場或團票等相關配套方案(形式及內容不拘，可自行安排吸引企業員工的配套方案或折扣)。
四、參與方式：
(一)參加資格：
1.立案之國內表演藝術團體

2.申請者必須為主辦單位或演出單位。

(二)收件時間：

1.徵件起止日：公佈日起至11月10日(四)止，以郵戳為憑。
 (三)申請資料：

1.申請書一式二份。(每團件數不限)
2.計畫內容應包括演出節目介紹、作品長度、配套方案、團票折扣、劇照、預算…等（請詳申請表格）。
3.申請附件：
(1)申請團體立案證明

(2)電子檔(含文字、照片、影音檔等)
(3)若為售票演出，須提供場地檔期證明。

     (四)評選機制：將由企業、藝文代表等4-6名組成委員會，共同參與評選會議，先遴   

                   選出第一階段的參與單位。
五、注意事項    
    1.合作內容需與「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」另行簽約訂定。
2.演出內容相關媒材如照片及影像等需徵得合法使用著作權。

    3.團隊所提供之資料將做為本專案相關宣傳物之用。

    4.為達『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』永續經營之目標，本專案將向媒合成功之企業

      收取少額之顧問費用，但不影響團隊應得之經費。

六、報名及專案聯絡方式

    參加者請至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http://www.ncafroc.org.tw/下載報名表填寫，連同電子檔光碟一式二份，寄至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：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02室，信封上註明參加『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』--『表演藝術藝企媒合服務』。

電話：(02)27541122分機207 
傳真：(02)27072709        專案聯絡人：謝小姐 



















